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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打房新政策
实价登录 2.0 即将上路

文 / 张咏胜会计师

前言
为 促 进 不 动 产 交 易 信 息 透 明 化， 降

低不动产“信息不对称”及“不当哄抬房
价”，台湾“内政部”积极推动实价申报
登录立法。2011 年 12 月 13 日，台湾“立
法院”三读通过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
地政士法以及平均地权条例 ( 简称实价登
录 地 政 三 法 )， 并 于 2012 年 8 月 1 日 正
式实施 ( 实价登录 1.0)。为使不动产交易
信 息 更 实 时、 正 确，2019 年 7 月 31 日
不动产买卖成交案件实际信息修法调整为
以 权 利 人 及 义 务 人 ( 买 卖 双 方 ) 为 申 报 义

务人，且申报时机调整为并同移转登记办
理。

惟实价登录 1.0 实施 8 年以来，仍有

“实价登录区段化、去识别化”与“预售

屋 价 格 不 透 明 ” 仍 要 解 决， 故 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相关

修法，确立揭露完整门牌或地号、预售屋

全面纳管并实时申报、加重相关罚则，改

按建物户（栋）数处罚。同时一并禁止红

单转让。惟施行日期将由台湾“行政院”

另行公告，详细内容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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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制度及修法内容
一、现行表达方式不明确

目前实价登录方式仅要求交易数据以“区段化、去识别化”方式来呈现，对需要
获得信息的消费者而言，只能看出一个“建物门牌号码区间值”，惟同一区间对象彼
此条件不同，模糊化信息难以亲自确认，实价登录反而成为业者抬价的依据。本次修
法后全面删除区段化、去识别化文字内容，同时溯及修法前已申报登录之成交信息。

二、预售屋未被有效纳入

预售屋若是建设公司自建自售，不需要进行实价登录，若是交由代销业者销售，
也只需在“委托代销契约终止后三十日内”将建案整批申报。惟委托代销契约预售到
终止期间可能长达 2~3 年以上，这段期间购屋者完全无法得知预售屋实价登录价格，
有些业者更将一些高价户提前登录以支撑房价，起因于现行制度预售屋价格信息不透
明造成业者有操作空间。

修正前 修正后

平均地权条例

§47 Ⅳ
第二项申报登录信息，除涉及个人资
料 外， 得 供 政 府 机 关 利 用 并 以 区 段
化、去识别化方式供查询。

§47 Ⅲ
前项申报登录信息，除涉及个人资料
外，得提供查询。

§47 Ⅸ
本条例 2010 年 12 月 30 日修正之条
文施行前，以区段化、去识别化方式
提供查询之申报登录信息，于修正施
行后，应依第三项规定重新提供查询。

不动产经纪业 
管理条例

§24-1 Ⅳ 
前三项登录之信息，除涉及个人资料
外，得供政府机关利用并以区段化、
去识别化方式提供查询。

§24-1 Ⅲ 
前二项申报登录信息，除涉及个人资
料外，得提供查询。

地政士法

§26-1 Ⅲ 
前二项登录之信息，除涉及个人资料
外，得供政府机关利用并以区段化、
去识别化方式提供查询。

删除

德安两岸双月刊
台湾 ￨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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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 台湾

政府打房新政策，实价登录 2.0 即将上路

修正前 修正后

平均地权条例

( 纳入自行销售 
预售屋 )

-

销售前 ( 新增 )-§47-3I
销售预售屋者，应于销售前将预售屋
坐落基地、建案名称、销售地点、期
间、户（栋）数及预售屋买卖定型化
契约，以书面报请预售屋坐落基地所
在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备查。
( 仅列部分条文 )

罚责
处罚新台币 3 万元 ~15 万元以下罚锾，
未改正者，按次处罚。

-

销售后 ( 新增 )-§47-3 Ⅱ
销售预售屋者，应于签订买卖契约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直辖市、县（市）
主管机关申报登录信息。但委托不动
产经纪业代销者，不在此限。

罚责
未依限申报登录信息、申报登录价格
或交易面积不实，按户 ( 栋 ) 处罚新台
币 3 万 ~15 万 元， 处 罚 2 次 未 改 正，
按次处罚新台币 30 万 ~100 万元。
申报登录价格及交易面积以外信息不
实，处新台币 6 千元 ~3 万元罚锾，未
改正者，按次处罚。

不动产经纪业 
管理条例

§24-1 Ⅱ
经营代销业务者，对于起造人或
建筑业委托代销之案件，应于委
托 代 销 契 约 届 满 或 终 止 三 十 日
内，向主管机关申报登录成交案
件实际信息。

§24-1 Ⅱ
经营代销业务，受起造人或建筑业委
托代销预售屋者，应于签订、变更或
终止委托代销契约之日起三十日内，
将委托代销契约相关书件报请所在地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并
应于签订买卖契约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报登
录信息。

罚责
未依限申报、申报价格或交易面积不
实， 按 户（ 栋 ） 处 新 台 币 3 万 元 ~15
万元。处罚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处
新台币 30 万元 ~100 万元。未依限将
委托代销契约相关书件报备查，处罚
新台币 3 万元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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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单交易未纳入

红单在预售市场中是普遍的现象，让部分投资客先卡位，制造预售屋热销假象，
再吸引投资客抢进场，一张红单转个三四手，也让房价不断上扬。由于红单尚未取得
建照就销售，过去常以“公平交易法”予以处份，但效果并不明显。本次修法增订，
销售预售屋或委托不动产经纪业代销者，向买受人收定金或类似名目金者，应以书面
契约确立买卖目标物、价金，且不得有对消费者不利事项，并禁止转售第三人。

除上述外，还增订主管机关查核权及相关罚责、要求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备查，
实价登录 2.0 将过去被诟病的成屋去识别化与预售屋价格不透明两大问题一次解决，
同时大幅压缩红单操作空间，有助于信息透明与房市健全，实际效果有待实施前后市
场 反 映 而 定。 除 了 实 价 登 录 2.0 外， 台 湾“ 财 政 部 ” 预 计 于 2021 年 推 动 房 地 合 一 税
及房屋税条例修法，目前可能方向有改变持有期间级距，使短期持有认定范围更大以
及因应国内常见法人持有不动产现象，将法人纳入房地合一适用范围。未来实价登录
2.0 实施以及房地合一修法草案提出后，预计短期内对房市有一定冲击，如近期有房
地产新购、移转、传承需求人士，应多留意政府政策，必要时寻求专业机构协助。

德安两岸双月刊
台湾 ￨ 税务

修正前 修正后

平均地权条例 -

§47-3 ⅤⅥ 
销售预售屋或委托不动产经纪业代销
者，向买受人收受定金或类似名目之
金额，应以书面契据确立买卖目标物
及价金等事项，并不得约定保留出售、
保留签订买卖契约之权利或其他不利
于买受人之事项。前项书面契据，不
得转售予第三人。

罚责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按户（栋）
处新台币 15 万元 ~100 万元罚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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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资 来 台 办 法 修 正 重 点 评 析
文 / 张咏胜会计师

台 湾“经济部”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

( 以下简称《投资许可办法》) 及相关解释令，主要重点有对于陆资认定更加严

格、扩大及明确陆资投资行为态样及严格审查党政军背景之企业，说明如下：

一、陆资认定更加严格

修法前认定标准为对第三地公司具有控制力或持股比例逾 30%, 部分陆资为规避
审查，会采直接或间接方式投资第三地公司，因持股比例被稀释，故会认定为外资，
修法后发布解释令拉高持股比例及控制力门槛。

持股比例

解释令中针对“直接或间接持有该第三地区公司股份或出资总额逾百分之三十持
股比例”采取“逐层”认定，我们以较复杂之多层投资架构举例说明如下 ( 图 1)，间
接持有依解释令精神只要每一层之持股比例均逾 30%，则持股比例全数计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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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虾皮在台投资架构 ( 图 2) 举例来说，虾皮在台湾目前共有三个机构，虾皮
支付、乐购虾皮及乐购虾皮母公司在台分公司 ( 新加坡商虾皮娱乐电商有限公司台湾
分公司 )。我们以近期讨论度最高的虾皮支付来说，虾皮支付先前为属台湾“经济部”
主管的“第三方支付”，2019 年度经营的代理收付实质交易款项已超过法定额度（一
年日平均余额为新台币十亿元），故不能再以第三方支付业者来经营，必须申请“电
支 ” 执 照。 而 台 湾“ 金 管 会 ” 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核 准 虾 皮 支 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称虾皮支付公司 ) 申请专营电子支付机构业务，惟虾皮支付需于半年内申请执照，
需检付投审会增资数据，据媒体报导，虾皮支付已主动向投审会要求撤件，会再检视
修正后的法令规定内容。

检视虾皮支付在台投资架构 ( 如图 2)，依目前所得信息，第一、二层无中资，第
三 层 腾 讯 持 有 25.6%， 而 李 小 冬 为 新 籍， 故 第 三 层 未 达 30% 标 准， 第 四 层 依 目 前 掌
握资料中资投资人仅持有 8%，故亦未达 30% 门坎，故如依最新持股比例认定，虾皮
支付不会认定为陆资，除非投审会掌握更多中资投资人信息。惟除了持股比例外，是
否具有控制能力亦是判断陆资之依据，如下段说明。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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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TW TW TW TW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申请人之陆资，以下述释例说明，案例一、二因中间层均超过 30%，故中间层公司持
股比例全数计入，D 公司对台持股均为 30%，案例三、四、五因中间任一层公司认定
未逾 30%，故不论持股比例，均无陆资问题。

德安两岸双月刊
台湾 ￨ 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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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 ￨ 台湾

陆资来台办法修正重点评析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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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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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陆资投资人

SEA
(NYSE 上市 )

騰訊

新加坡商虾皮娱 
乐电商有限公司

SEAMONEY 
(PAYMENT)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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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TW 

(SG)

李小冬
(SG 籍 )

虾皮支付乐购虾皮 
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第五层

第四层

第三层

第二层

第一层

控制能力

在控制能力上，依目前最新解释令，有以下五项认定标准：

一、与其他投资人约定下，具超过半数之有表决权股份之能力。

二、依法令或契约约定，可操控公司之财务、营运及人事方针。

三、有权任免董事会或其他可决定公司营运方针之组织超过半数之主要成员，
且公司之控制操控于该董事会或其他可决定公司营运方针之组织。

四、有权主导董事会或其他可决定公司营运方针之组织超过半数之投票权，且
公司之控制操控于该董事会或其他可决定公司营运方针之组织。

五、其他依据国际财务报导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公报具有控制情形者。

修正主要变动是将公司决策组织由“董事会或约当组织”扩大为“董事会或其他
可决定公司营运方针组织”（包含董事会下设之其他决策组织）。因有些单位非“董
事会”，而是在董事之间成立“执行委员会 ( 或其他 )”来左右董事会决策，但未来只
要可以左右董事会决定跟公司营运者，都会被认定为“具有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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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 大 投 资 行 为 态 样， 增 订 大 陆 地 区 投 资 人 以 契 约 或 其 他 方 式 控
制 台 湾 地 区 各 类 型 公 司， 及 第 三 地 区 陆 资 并 购 台 湾 非 公 发 公 司 之 营
业或财产，均为应申请许可的投资行为。

本次修法中多了“契约控制”和“非股权并购”的投资态样，原先这二种投资态
样非属投审会审查范围，但未来透过这二种方式投资就须申请。 

“契约控制”是指陆资投资人透过契约约定，控制、主导或操控台湾公司的财务
或营运者。通常为陆资投资人想投资项目不在正面表列，但透过外国投资人或台湾投
资人出面投资，并以各种约定让陆资投资人成为实质受益人，而外国投资人或台湾投
资人只是登记的名义上股东，而实际上无法行使任何股东权利，或享有任何股东权益。
惟实务上除非投审会取得直 ( 间 ) 接数据或掌握金流信息，否则执行上恐有一定难度。

“非股权并购”指过往如陆资投资项目不在正面表列中，因无法取得公司股权，
转而取得公司主要营业、资产、设备，再用其他方式在台营业。此次修法亦涵盖此部
分。

三、 修 正 大 陆 地 区 党 政 军 所 投 资 之 企 业 者， 主 管 机 关 应 限 制 其 来 台
投资。

本次修法将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机关 ( 构 )、团体所投资之法人、
团体、其他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纳入限制。

本次修法将陆资来台相关规定之范围及认定更加扩大、严格。而目前已取得投资
许可的外资企业不会因新法上路而立即受到影响，新规定虽不溯及既往，但未来企业
如有增资、投资计划变更或有新的投资申请需求时，就必须适用新的规定。建议外资
企业按照新的规定自我检视是否可能具备陆资身分，如果外资企业的身分可能变更，
对于未来公司业务就必须严格审视以符合法令规定。

德安两岸双月刊
台湾 ￨ 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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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信托运用实务
文 / 张咏胜会计师

前言
信托为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

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受益人之
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
关系。简单而言信托为运用信托财产的独
立性，使他人处理自已事务，国内常见信
托模式有以养老需求的安养信托、保险金
信托及传承需求的股权信托等，本文以股
权信托出发，依现行台湾地区内信托法、
税法及现行台湾地区内信托工具，说明台
湾地区内股权信托相关议题及可行架构。

一、信托成立

以现行台湾地区内银行常承作之信托
架构 ( 如下图一 ) 说明如下，依目前法规，
台湾地区内信托由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
人组成，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股权信托契
约后移转股权，实务上银行会要求于信托
契约中约定由特定人参与股东会，行使股
东 权 利 义 务 ( 通 常 为 委 托 人 )， 于 信 托 期
间则给付信托利益给信托受益人，信托期
满或委托人死亡后，信托财产返还受益人
或其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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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信托效果在于委托人享有股票控制权及受益权，受益人享有受益权，且于信
托期间可确保股权不外流。

注 1：台财税字第 09404509000 号

二、信托税制

台湾对于信托课税，并非采取制定专法的模式，而是采分税立法，于各项税法中
增订关于信托课税的规定，本文依股权信托为例，说明如下：

委托人
( 父母 )

受益人
( 子女 )

信托监察人
( 家族成员 )

受托人

1. 签订信托契约

3. 交付信托财产 ( 股票 )

5. 信托受益给付
( 给付信托期间之股息股利 )

2. 申报赠与税
( 取得完税或免税证明 )

4. 信托财产
　 管理运用

6. 委托人身故后
　 依契约约定行使权利
　  ( 契约变更 / 终止同意权 )

国税局

图 1

股票资产
信托契约可约定由特
定人 ( 经委托人决定 )
参与股东会行使股东
权利

步骤 信托类型 税负效果

Step 1 / 2 / 3
签订信托契约
交付信托财产

自益信托 NA

他益信托 1

特定受益人
赠与税

委托人无保留变更受益人及
分配、处分信托利益之权利

Step 5
信托收益给付
( 股利股息 )

本金自益、孳息他益
所得税 

( 受益人 )
本金他益、孳息自益

本金他益、孳息他益

Step 6
信托契约结束

信托财产给受益人
NA

台湾 ￨ 财富传承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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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传承 ￨ 台湾

股权信托运用实务

在本金孳息均他益之信托架构下，依
台 财 税 字 第 09404509000 号 判 定 依 据，
需课征赠与税之样态主要是受益人特定，
且委托人无保留变更受益人及分配、处分
信托利益之权利。

三、相关议题

以上说明台湾地区内目前常见之股权
信托类型及现行课税实务，但作为家族信
托工具仍有以下议题尚需思考。

　( 一 ) 连续受益人及信托期间

   部分国外家族信托通常设有连续受
益人机制，连续受益人机制系约定受益人
死亡或其他条件成就时，该受益人之受益
权消灭，由后顺位之人重新取得受益权之
信托。这种机制好处是第一代可在设立信
托当时确保家族企业永续传承，且受益人
永远是家族后代，惟此信托合约重点在于
信托期间要求较长，甚至为永续信托，虽
台湾信托法未有信托期间限制，但实务所
银行承作期间普遍不长，通常仅能满足下
两代需求或完成阶段性任务。

　( 二 ) 特定目的信托

台湾目前信托架构，必须有委托人、
受托人以及受益人三个角色，并由信托受
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信托财产。

在境外地区的信托法规中，允许委托人为
了达成“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信托，不再
要求信托结构中必须要有受益人的存在。
而所谓的“特定目的”则是持有或控制家
族企业股权，作为家族保存企业股权的方
式。

以 王 永 庆 家 族 信 托 来 说 就 是 典 型 的
“目的信托”模式，透过四层架构，第一
层 是 主 信 托， 用 来 持 有 投 资 公 司 股 权，
第 二 层 是 主 信 托 的 受 托 人 私 人 信 托 公 司
(PTC), 私 人 信 托 公 司 则 是 由 第 三 层 目 的
信 托 ( 本 金 无 受 益 人 ) 所 持 有， 第 四 层 为
目 的 信 托 受 托 人 ( 由 持 牌 公 司、 律 师、 会
计 师 等 组 成 )， 受 托 人 依 照 王 永 庆 家 族 宪
法 约 束 目 的 信 托 董 事 ( 王 文 渊、 王 文 潮、
王 瑞 华、 王 瑜 瑜 )， 而 信 托 主 旨， 都 是 为
了 集 中 台 塑 集 团 持 股 与 确 保 公 司 永 续 经
营。 台 湾 因 受 限 于 信 托 法 需 有 受 益 人 存
在，故无法成立目的信托。

　( 三 ) 税 法 不 友 善， 境 内 信 托 业 务 发 

　　　  展受限

因台湾地区内信托架构要求必须有受
益人存在 ( 可为特定人、已存在但未确定
之 人、 胎 儿、 法 人 筹 备 处 等 )， 惟 只 要 信
托契约无保留变更受益人及分配、处分信
托利益之权利，信托成立当时即需缴交赠
与税，而英美法系采收益实现原则，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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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 财富传承

益人取得信托利益时才纳入所得课税。以
“本金自益、孳息他益”股权信托为例，
在信托设立之时就须设算未来孳息的折现
价值，与现在价值的差额为基础课税，虽
在低利率时有节税空间，但因假定公司在
信托期间内有盈余，如与事实不符则不见
得有利，再者设立时点课税无税负递延效
果，租税规划上较不弹性。

四、 依 目 前 法 规 制 度 可 实 行 作 法 

　　- 闭锁性公司结合股权信托

如前所述，受目前台湾地区内信托法
规所限，国外永续传承架构难以直接套用
在 境 内 信 托 上， 虽 近 期 金 管 会 提 出 信 托
2.0 计 划， 但 看 来 离 国 外 成 熟 信 托 制 度 来
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利用现行
公司法闭锁性公司与台湾地区内股权信托
相结合是较可行作法。

闭锁性公司最大特性是可以章程限制
股权转让，并同公司法特别股 ( 复数表决
权、 特 定 事 项 否 决 权 ) 相 关 规 定， 基 本 架
构说明如下：

基本架构 ( 如图二 )

1. 企 业 主 将 拟 传 承 的 资 产 ( 如 家 族 企 业
股 权 )， 出 资 设 立 闭 锁 性 公 司 2 ， 此
时闭锁性公司为家族企业控股公司。

2. 闭锁性公司以自已为委托人及受益人
与银行签订信托契约，同时选定信托
监察人，对信托契约变更、终止行使
同意权，此时控股公司从闭锁性公司
变 成 受 托 人， 闭 锁 性 公 司 享 有 受 益
权。

3. 实务上受托银行会在信托合约中指定
由 闭 锁 性 公 司 董 事 会 或 约 定 其 他 对
象、方式执行家族企业子公司相关管
理事项。

4. 此时架构如下页图二，当家族企业股
利分配到受益人时，闭锁性公司依股
权及章程分派股息及红利之顺序，将
盈余分派给家族成员。

注 2：2021 年 1 月 1 日起，需留意资本利得纳入最低税负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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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傳承 ￨ 台灣

股权信托运用实务

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
( 委托人兼受益人 )

受托银行

企业主

董事会

家族企业 A 家族企业 B 家族企业 C

信托监察人

step 1
以股作价设立

step 2
订立信托契约

转移信托财产 ( 家族企业子公司股票 )
就信托财产之管理方法指示受托银行

依指示管理 对信托契约之变更、
终止行使同意权

图 2

效果

1. 家族企业股权锁在信托契约中，除非信托终止、变更，否则家族企业股权锁在信
托中。

2. 透过闭锁性公司设计，家族企业盈余分配锁在家族成员中 ( 闭锁性公司股东 )，受
益权不外流。

3. 透过闭锁性公司股权安排可达到所有权、控制权分离效果。

其他

除图二所示外，亦可订立家族宪章、家族办公室作为董事会上层决策机构，并在
董事会下安排投资委员会、分配委员会等辅助董事会，处理闭锁性公司内部决策事宜，
让家族成员参与公司运行，如下图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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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 財富傳承

图 3

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
( 委托人兼受益人 )

家族治理機制：
家族憲章、家族大會、

家族理事會

受托银行

企业主家族办公室

董事会

家族企业 A

投资委员会 分配委员会

家族企业 B 家族企业 C

信托监察人

step 1
以股作价设立

step 2
订立信托契约

转移信托财产 ( 家族企业子公司股票 )
就信托财产之管理方法指示受托银行

依指示管理 对信托契约之变更、
终止行使同意权

以台湾地区内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来看，上述境内股权信托加上闭锁性公司之架
构除受限台湾地区内信托业者承作期间限制，无法将股权永续留传外，已能满足目前
台湾地区内中小企业中长期需求，因此建议有相关需求企业主，可先思考上述模式，
如未来台湾地区内法规趋于成熟或企业达一定规模，再思考调整台湾地区内信托架构
亦或境外信托模式。

德安两岸双月刊



16

中 国 股 市 即 将 全 面 推 行 注 册 制， 为 许
多 优 秀 的 公 司 打 开 了 希 望 之 门， 许

多实力较强的公司跃跃欲试，为迎接前所
未有的机会而进行着准备工作，而为了符
合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满足公司上市的
组织形式，将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在改制过
程中经常会出现将公司的资本公积——资
本溢价转增实收资本的情况，这可是一个
陷阱，关于这种情况， 有 一 个 好 消 息， 还
有一个坏消息。

先 说 坏 消 息 吧， 就 是 公 司 把 资 本 公
积——资本溢价转增实收资本，要交个税。

先看一个例子：一 分 钱 没 赚， 竞 然 还

交了一百多万的个税。

严 某 原 为 某 研 究 院 研 究 员，2017 年
3 月 与 其 妻 刘 某、 同 事 张 某 成 立 A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资 本 为 100 万 元， 严 某、 刘

某、 张 某 的 股 权 比 例 分 别 50%、30%、
20%。

A 公司产品为芯片自动化生产设备的
配套产品，其生产设备现代化程度高，价
格 昂 贵， 为 保 证 尽 快 购 置 相 关 设 备， 严
某、 刘 某、 张 某 于 2017 年 5 月 分 别 以 投
资 款 名 义 汇 款 350 万 元、100 万 元、50
万元到公司账户，其中 100 万元作为实收
资本，40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进行了账务
处理。

由于厂房布置、设备安装周期较长，
预计到 2017 年底，尚不能投入实际生产。

2017 年 12 月初，严某在与投行的朋
友李某交谈中，李某得知 A 公司的产品是
严某所在研究所新研制的产品，能够解决
外国公司对中国的禁运，前景非常看好，
决定投资，双方商定李某投资 300 万元，
占 20% 的股份，李某建议 A 公司于 2017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实 收 资 本 的 税 收 问 题   
—— 上 市 前 股 份 制 改 造 的 一 个 税 收 陷 阱

文 / 许 雷 宗 所 长 ( 上 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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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 税务

年底启动股份制改造，准备 2-3 年后争取
筹备上市，严某与其他 2 位股东刘某、张
某说明情况，2 位股东也完全赞成。

李 某 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汇 入 公 司
账户投资款 300 万元，公司随后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并启动了股份制改造。

公 司 2018 年 底 资 产 总 额 1,500 万
元， 实 收 资 本 125 万 元， 资 本 公 积 675
万元，负债 700 万元。

改 制 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作 为 基 准
日，将资本公积 675 万元按各自持股比例
转增实收资本，转增后实收资本如下：严
某为 320 万元（40%），刘某 192（24%）
万 元、 张 某 128（16%） 万 元， 李 某 160
（20%）万元。

公 司 于 2018 年 3 月 中 旬 取 得 工 商 局
核发的股份公司营业执照。

2019 年 6 月，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发 现 A

公 司 以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实 收 资 本， 要 求 股 东

将 转 增 部 分 按 20% 的 税 率 缴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接到主管税务机关的通知，股东们和
企业的财务负责人都懵了，心想企业尚未
正式运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一分钱
没赚到，交的哪门子税？

于是财务负责人赶紧找了税务师事物

所的税务顾问咨询。

在了解情况后，税务顾问认为资本公
积 是 股 东 投 入， 不 是 来 源 于 企 业 经 营 所
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
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
知》（国税发 [1997]198 号）的规定“股
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
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
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因此不应征收就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征收个税。

财务负责人根据顾问的建议引用国税
发 [1997]198 号 的 规 定 与 税 务 交 涉， 认
为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主管税务机关
拿 出 文 件 国 税 函 [1998]289 号， 其 中 第
二 条 规 定： 国 税 发 [1997]198 号 中 所 表
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
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
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
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
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
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而 A 公司改制前是
有限责任公司，不是股份公司，不能发行
股票，所形成的资本公积不符合文件的规
定，因此应该缴纳个税。

财务负责人申辩说股份公司、有限公
司 的 资 本 溢 价 都 是 股 东 的 投 入， 实 质 相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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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 大陆

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的税收问题 - 上市前股份制改造的一个税收陷阱

同，而政策上作区别对待，是否属于歧视；
而股东并无所得却要交税，是否符合个税
法的精神呢？主管税务机关的回复是作为
基层税务部门只能执行，无权就文件本身
进行异议。

经过多次沟通无果，最后 A 公司各位
股东只能缴纳了总计 135 万元的个人所得
税。

各 位 读 者， 试 想 如 果 您 遇 到 这 种 情
况，是否会欲哭无泪呢？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总 额 675 万 元， 总 计 要 交 个 税 135 万
元，有谁会不心疼呢？

现在再来说说好消息：

并不是所有的税务机关都对上例的情
况执行征收个税，有的税务机关认为，有
限公司的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并无所得，
不需征收个人所得税；不过这种情况一般
出现在税源丰富，税收管理水平高，税务
人员专业功底扎实的地方。

那 么， 到 底 是 应 该 征， 还 是 不 应 该 征

收个税呢 ?

答案之一，应该不征：

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列举的应收个税的“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是指公司对股东进行分配，股

东同时应有所得，但上例情况中 A 公司并
未进行任何分配，股东也未从公司取得任
何所得；《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
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 [2010]79 号 ) 中 规 定“ 被 投 资 企 业 将
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
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
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
的计税基础”，支持不征个税。

答案之二，可以徵：

依据是上例中主管税务机关依据的国
税 函 [1998]289 号、 其 它 还 有《 国 家 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
税 征 收 管 理 的 通 知 》（ 国 税 发 [2010]54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
全 国 范 围 实 施 的 通 知 》（ 财 税〔2015〕
11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奖励
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5 年 第 80 号 ）
等文件都支持征收。

但笔者认为上述支持征收个税的文件
针对股东无所得却当成有所得来征税，违
反个税法的精神，与上位法相冲突。

那 么 如 果 遇 到 这 种 情 况， 不 想 被 交 税
的 话， 应 该 怎 么 处 理 呢？ 我 们 的 建 议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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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承 认 现 实， 提 前 与 税 务 机 关 沟
通，如果运气好，遇到不要求交税的税务
机关（要切实确定），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如 果 运 气 差 遇 到 一 个 要 求 交 税 的 税 务 机
关，可以考虑在改制时不将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

二、 对于一般公司，未雨筹谋，提前
预估资本需要，股东投入尽量不计入资本
公积，股东出资若于股权比例不同，可通
过持股平台进行调节，或以其他方法进行
规避。

三、 谨慎选择公司设立地点，考虑税
收征管环境的优劣，降低税务风险。

大陆 ￨ 税务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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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伙 企 业 的 责 任 、 税 收 特 点  
及 其 在 投 资 架 构 中 的 应 用 （ 二 ）

文 / 许 雷 宗 所 长 ( 上 海 )

摘要

自然人或法人及其他组织为完成一定
的经营活动而要设立相应的组织，所需要
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法律责任及风险、总体
税负、法律税收治安环境、经营管理的总
体需求等。

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企
业中的普通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如果仅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
成立合伙企业并成为普通合伙人显然是风
险较大的，应尽量规避。

对于自然人来说，合伙企业不缴纳企
业 所 得 税， 直 接 由 合 伙 人 按 生 产 经 营 的 5
级累计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
35%， 而 有 限 公 司 要 先 缴 纳 25%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然 后 在 分 配 利 润 时 再 缴 纳 20%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累 计 税 率 达 到 40%， 从
税 率 上 看 比 合 伙 企 业 高 出 5%， 但 由 于 企
业 所 得 税 有 诸 多 的 优 惠 政 策， 这 些 因 素

都 使 得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率 实 际 低 于 25%，
且有限公司对个税有递延纳税的效果，也
会使综合税负降低；因此在查账征收情况
下，合伙企业的综合税负未必会低于有限
公司。

如果合伙企业是核定征收，只要有限
公 司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率（ 考 虑 税 收 优 惠 政
策，应纳税所得额占总收入的比率）高于
0.875 倍的核定征收率，则合伙企业的综
合税负较低，且核定征收会降低核算及经
营成本，降低税务风险，因此如果能争取
到核定征收，对自然人还是比较可取。

对于法人及组织，由于从合伙企业分
回的收益不能享受免税政策，因此从税负
上说是不可取的。

如果是由于经营领域的合规要求，经营
管理的总体需要，也可能会是成立合伙企业
的积极理由，如为实现股权激励所成立的员
工持股平台就比较适用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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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 工商

五、导致有限公司总体税负可能低于合伙企业的主要因素介绍

　1. 企业所得税的相关优惠政策

　　这些优惠政策会使得有限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大幅降低，从而降低投资
人的整体税负：

1. 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享受：只针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合伙
企业不能享受；《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 号》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
以内的部分，实际税率为 5%，200-300 万元的部分，实际税率为 1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
企业，减按 2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可以免征、减征企业
所得税的项目。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可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
残疾人就业薪资的加计扣除。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
计收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
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2. 个税递延可降低有限公司的总体税负

　　对合伙企业来说，在每个纳税期间，必须对当期所得缴纳个税，不论这些
所得是分配给投资者，还是留存在企业，我们可以称之为实时纳税。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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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限公司来说，税后净利润只有在分配给个人投资者的时候，才需要缴
纳个人所得税，如果长期不分配，就可以长期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
称之为递延纳税。

　　实时纳税会造成后期的亏损，不能用前期的利润来弥补，前期有利润要缴
个税，后期亏损只能用更后面的盈利来约补，如果不能弥补，也不能退税。

　　 例 如， 一 个 合 伙 企 业（ 合 伙 人 为 个 人 ） 前 10 年 每 年 盈 利 100 万 元， 后
10 年（注销前 10 年）每年亏损 100 万元，则前 10 年盈利的 1000 万元都要
缴 纳 个 税， 后 10 年 累 计 亏 损 1000 万 元， 无 法 弥 补， 也 不 能 退 税， 虽 然 合 伙
企业整体没有盈利，但却要按 1000 万元的盈利缴纳个人所得税。

　　累计缴纳个税 =（100*35%-1.475 ）*10 =335.25 万元

　　累计净利润 = 100*10-335.25+（-100）*10 = -335.25 万元

　　 如 果 该 合 伙 企 业 换 成 有 限 公 司， 同 样 前 10 年 每 年 盈 利 100 万 元， 后 10
年（注销前 10 年）每年亏损 100 万元，一直未分配利润。

　　累计缴纳企业所得税 = 100*25%*10= 250 万元

　　个税为 0；

　　累计税负 = 250+0 = 250 万元

　　累计净利润 = （100-25）*10+（-100）*10= -250 万元

　　 可 以 看 出， 虽 然 都 是 前 10 年 每 年 盈 利 100 万 元， 后 10 年 每 年 亏 损 100
万 元， 但 合 伙 企 业 的 税 负 却 比 有 限 公 司 高 出 85.25 万 元， 导 致 其 累 计 亏 损 多
出 85.25 万元。

　　上述案例虽然有点极端，但只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合伙企业的实时纳税，
有 限 公 司 的 递 延 纳 税 也 会 造 成 两 者 实 际 税 负 与 各 自 表 面 税 率 所 显 示 相 反 的 情
况，仅仅简单地按综合税负率来判断实际税负是不明智的。

六、核定征收情况下自然人设立合伙企业与有限公司的税负比较

该种情况下对比自然人设立合伙企业和有限公司的总税负的前提是总收入相同，

工商 ￨ 大陆

合伙企业的责任、税收特点及其在投资架构中的应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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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总收入同为 u，合伙企业核定应税所得率为 q，有限公司税前利润率为 y, 假设应
纳税所得额等于税前利润；合伙企业税前利润超过 50 万元。

合伙企业的税负 = u×q×35%=0.35uq  ( 不考虑速算扣除数）

有限公司税负：

企业所得税 A=u×y×25%=0.25uy

个人所得税 B=（uy- 0.25uy）×20%=0.15UY 

总税负 = 0.25uy+0.15uy=0.4uy

        0.35uq=0.4uy  

 y =q*35/40=0.875q

如果 y 大于 0.875q，则有限公司的总税负大于合伙企业，如果 y 小于 0.875q，
则有限公司的总税负小于合伙企业。

以 实 际 中 经 常 出 现 的 核 定 所 得 税 率 为 10% 的 情 况 看， 只 要 实 际 税 前 利 润 率 大 于
8.75%，则合伙企业的税负较小，一般情况下大于 8.75% 的概率很大，这种情况下设
立合伙企业，从税负方面来说是有好处的。

当然上面的情况没有考虑有限公司可能享受各种税收优惠的影响，这种情况下，
税前利润不等于应纳税所得额，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七、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税负

如果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由于合伙企业的原则是先分后税，由合伙人交
税，有限公司要依据所分到的合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交纳企业所得税，而不能享
受从居民企业收到股息、红利免税的政策。

如果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另一家有限公司，从该设立的有限公司分回的利润，属于
免税收入。

因 此， 对 于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者， 无 论 查 账 征 收， 还 是 核 定 征 收， 设 立 合 伙 企 业 都 是

税负较高的。

大陆 ￨ 工商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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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现行有效的合伙企业相关税收政策要点说明

下述税务机关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是合伙企业税收计算与管理的依据。

国发 [2000] 第 16 号

财税 [2000] 第 91 号

财税 [2008] 第 159 号

国税函 [2001] 第 84 号

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规定》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
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
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
通知

自 2000 .1 .1 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 业 停 止 征 收 企 业 所 得 税， 其 投 资 者 的 生 产
经 营 所 得， 比 照 个 体 工 商 户 的 生 产、 经 营 所
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1、合伙企业分回的利息、股息、红利不并入
合 伙 企 业 的 收 入， 单 独 按 20% 税 率 征 收
个税。

2、如由查账改为核定征收，则未弥补亏损不
能继续弥补。

1、自然人合伙人缴纳个税；法人或其他组织
合伙人缴纳企业所得税。

2、合伙企业应纳税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
则。

3、应纳税所得额分配方法顺序：约定、商定、  
出资比例、平均分配。

1、纳税义务人：投资者（合伙人）。 

2、税率：（5-35）%。

3、应纳税所得额 = 生产经营所得 = 收入总额 
- 成本 - 费用 - 损失；含已分配及留存。

4、收入总额：一切收入，含销售收入、营运
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
产 出 租 或 转 让 收 入、 利 息 收 入、 其 他 业
务收入。

5、核定征收，包括定额征收、核定应税所得
率征收以及其他合理的征收方式。核定方
式不能享受个税优惠政策。

6、亏损可以弥补，最长 5 年；年终 3 个月内
汇算清缴。

7、纳税地点：合伙企业所在地。

工商 ￨ 大陆

合伙企业的责任、税收特点及其在投资架构中的应用（二）



25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5 号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1 号

财税 [2018] 第 5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终止投资
经营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个体工商户个人所
得税计税办法

（2014 年 12 月 27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创
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
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

个 人 终 止 投 资、 联 营、 经 营 合 作 等 行 为， 从
被 投 资 企 业 取 得 收 入， 按“ 财 产 转 让 所 得 ”
征收个人所得税：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 个 人 取 得 的 股 权 转 让 收 入、
违 约 金、 补 偿 金、 赔 偿 金 及 以 其 他 名 目 收 回
款项合计数 - 原实际出资额（投入额）及相关
税费。

因开业、清算等原因导致经营期不满一年的，
以 实 际 经 营 期 作 为 一 个 纳 税 年 度， 投 资 者 个
人费用按实际月数扣除。

有 限 合 伙 制 创 业 投 资 企 业 采 取 股 权 投 资 方 式
投 资 于 未 上 市 的 中 小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满 2 年
（24 个月）的，其法人合伙人可按照对未上
市 中 小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投 资 额 的 70% 抵 扣 该
法 人 合 伙 人 从 该 有 限 合 伙 制 创 业 投 资 企 业 分
得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当 年 不 足 抵 扣 的， 可 以 
在 以 后 纳 税 年 度 结 转 抵 扣。 法 人 合 伙 人 的 投
资额按合伙企业中合伙人的出资比例确定。

法 人， 自 然 人 合 伙 人 均 可 按 可 以 结 转 按 照 对
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 70% 抵扣
合 伙 人 从 该 有 限 合 伙 制 创 业 投 资 企 业 分 得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当 年 不 足 抵 扣 的， 可 以 在 以
后 纳 税 年 度 结 转 抵 扣。 合 伙 人 的 投 资 额 按 合
伙企业中合伙人的出资比例确定。

1、 计 税 基 本 规 定： 经 营 所 得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
收 入 总 额 - 成 本 - 费 用 - 税 金 - 损 失 - 其
他支出 - 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
额。

2、扣除项目及标准：员工的薪资、社保、保
险；借款费用及利息、汇兑损失、工会经
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业务招
待费、广告宣传费、租赁费、摊位费等、
财税保险、劳动保护支出、公益性捐赠；
上述费用扣除趋同企业所得税规定。个体
工商户资产的税务处理，参照企业所得税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大陆 ￨ 工商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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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陆 资 本 市 场 上 市  
正 成 为 台 企 的 新 趋 势

文 / 文 骥 俊  投 资 部 项 目 经 理

近 年来，大陆资本市场改革逐渐取得
成效，吸引越来越多的台企登陆或

者计划登陆。尤其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优
化了企业的上市门坎、退市制度，台企在
大陆资本市场上市正成为新趋势。

2020 年 台 资 企 业 积 极 登 陆 大 陆 资 本
市 场， 进 一 步 扩 大 融 资 通 道。2020 年 共
有 7 家台资企业在 A 股完成挂牌，这是创
A 股成立以来的记录。完成挂牌的公司有
协创数据、建霖家居、宏柏新材、上纬新
材、 欣 贺 股 份、 厦 门 银 行、 宸 展 光 电 这 7
家台资企业。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正成
为台企的新趋势。

数 据 显 示，1993 年 至 2020 年， 已
有 44 家 台 企 或 台 资 参 股 的 企 业 在 大 陆 发
行上市，包括富士康工业富联、元祖股份
等知名台企。其中有 5 家企业通过出售上
市公司或者台资股东退出的方式变为陆资
企 业。 大 陆 现 存 39 家 台 企 或 台 资 参 股 的
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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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 资本市场

目前已经在 A 股现存的上市的台资企
业中，建筑业 1 家，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有 3 家，制造业有 34 家，
金 融 业 有 1 家， 大 都 属 于 A 股 IPO 审 核
通过率较高的行业。同时，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也是台湾证券市场
上的主导行业。

从板块分类上看，台资企业在主板上
市 18 家，中小板上市 13 家，创业板上市
7 家， 科 创 板 1 家。 各 板 块 中， 平 均 市 值
最高的是主板，但平均市盈率最高的却是
创业板。相信未来随着科创板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科技型企业登录科创板，科创板
未来可期。

图 1：A 股历年台企上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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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板块 平均市值 [ 单位：万元 ] 平均市盈率 PE[ 单位：倍 ]
创业板 585,077 68.85 

科创板 470,534 40.94 

中小板 1,333,897 -38.76 

主　板 3,369,526 51.65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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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 大陆

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正成为台企的新趋势

台企缘何选择 A 股上市

　IPO 申报及审核提速的热潮

自 2016 年 第 四 季 以 来，A 股 市 场 新 股 发 行 及 审 核 的 速 度 明 显 加 快， 大 幅 度 降 低
排队上市企业的数量，并随着注册制的落实，简化了上市流程，增加了成为上市公司
的机会。

2020 年上市的 7 家台企从 IPO 到上市挂牌平均耗时 14 个月，而最短的是登录科
创板的上纬新材，仅用了 9 个月便完成了挂牌，可见 A 股申报到挂牌非常的迅速。

　企业不断扩大的融资需求

台资企业选择 A 股上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A 股的估值远高于台股，可以募集到更
多的资金。其次，目前很多台资企业深耕大陆十余年，业务重点本身就在大陆，通过
沪深股市融资，免去了在台湾融资后换汇的麻烦。

例如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 IPO， 发 行 首 日 市 盈 率 22.98 倍， 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 元 祖 股 份 的 市 盈 率 就 已
经 高 达 61.68 倍， 是 发 行 首 日 市 盈 率 的 2.68 倍， 远 远 领 先 选 择 在 其 他 资 本 市 场 IPO
的同业台资企业。

而 2020 年 上 市 的 7 支 新 股， 从 挂 牌 首 发 价 到 年 底 收 盘 价 平 均 涨 幅 高 达
114.58%， 其 中 登 录 科 创 板 的 上 纬 新 材 上 市 首 日 涨 幅 高 达 556.63%。 平 均 个 股 募 资
金额为 7.99 亿。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IPO 受理日期
注册成功日  

( 证监会审核  
批文日 )

首发发行日期 上市日期

300857.SZ 协创数据 2019-05-17 2020-07-03 2020-07-14 2020-07-27

603408.SH 建霖家居 2019-05-20 2020-06-24 2020-07-20 2020-07-30

605366.SH 宏柏新材 2019-04-22 2020-07-17 2020-07-31 2020-08-12

688585.SH 上纬新材 2019-12-27 2020-09-02 2020-09-17 2020-09-28

003016.SZ 欣贺股份 2019-05-08 2020-09-25 2020-10-15 2020-10-26

601187.SH 厦门银行 2017-12-01 2020-09-04 2020-10-13 2020-10-27

003019.SZ 宸展光电 2019-05-31 2020-10-23 2020-11-03 2020-11-17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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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环境优势

相较于其他资本市场资金流通集中在少数权重股，而小型股成交稀少的情况下，
A 股对于中小盘的股票是比较友好的，成交量换手率均远高于其他市场。2020 年挂牌
的 7 支台企，截止至 2020 年年底，平均日换手率为 14%。而同期港股整体平均换手
率低于 2%，由此可见 A 股市场非常活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首发  
市盈率

市盈率  
(TTM)

首发价格  
[ 单位：元 ] 

上市首日涨跌幅  
[ 单位：%] 

2020 年收盘价  
[ 单位：元 ] 

募集资金总额  
[ 单位：万元 ]

300857.SZ 协创数据 22.99 44.1509 9.3 43.98 29.53 48,025 

603408.SH 建霖家居 22.98 20.4179 15.53 43.98 16.31 69,885 
605366.SH 宏柏新材 22.78 27.6983 9.98 43.99 12.2 82,834 

688585.SH 上纬新材 12.83 39.6076 2.49 556.63 13.16 10,757 

003016.SZ 欣贺股份 16.2 20.1092 8.99 44.05 9.39 95,893 

601187.SH 厦门银行 10.35 14.3755 6.71 40.24 13.2 177,085 

003019.SZ 宸展光电 22.99 26.1533 23.58 44.02 30.09 75,456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区间日均换手率  
( 剔除无成交日期 )[ 单位：%]

300857.SZ 协创数据 13.1128

603408.SH 建霖家居 6.1407

605366.SH 宏柏新材 6.7851

688585.SH 上纬新材 12.7274

003016.SZ 欣贺股份 8.4843

601187.SH 厦门银行 35.5667

003019.SZ 宸展光电 11.3726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大陆 ￨ 资本市场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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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如何实现 A 股上市

“11 月 13 日， 国 台 办、 证 监 会 共 同
主办台资企业大陆上市政策说明会，这是
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的切实举措。证监会有
关部门以及上交所、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为
在大陆各省市的 100 多位台资上市企业和
拟上市企业的代表作了政策解读，并进行
了交流互动。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可以
募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也可以提升企
业品牌形象，更好地融入到大陆的经济发
展进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选择
在大陆上市。我们要强调的是，台资企业
在大陆上市没有任何政策障碍，他们享受
和大陆企业完全一样的同等待遇。我们将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采取有效措施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营造
更有利环境，支持台资企业利用大陆资本
市场做大做优做强，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
机遇。”针对台企关心的在陆上市问题，
国 台 办 发 言 人 朱 凤 莲 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
情况。

在政策层面上，随着《海峡两岸金融
合 作 协 议 》 以 及《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等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以及两岸贸易
往来的不断开放，台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
大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近年来，
大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上市。
2017 年 全 国 台 湾 同 胞 投 资 企 业 联 谊 会 在
北京召开台资企业上市公司委员会成立大

会，该委员会能够提供已在大陆上市台资
企业与国台办、证监会的直接沟通通道，
同时也是协助拟在大陆上市台资企业的平
台。同年，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中国大
陆支持台资企业通过大陆上市直接融资。
巧 合 的 是， 就 在 当 日， 台 资 的 艾 艾 精 工
（603580）在上海挂牌上市。

从上市方式层面可以分为四种。第一
种是借壳上市，比如 *ST 华映（000536）
2010 年 借 壳 闽 东 电 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此 外 还 有 国 祥 股 份、 成 霖 股 份， 艾
迪 西。 第 二 种 是 在 台 湾 退 市， 在 A 股 上
市，比如日月光集团间接投资的环旭电子
（601231）于 2010 年 6 月在台湾退市，
2012 年 2 月 在 上 海 挂 牌 上 市。 鼎 捷 软 件
（300378）于 2008 年 1 月从台湾退市，
2014 年 1 月 在 深 圳 挂 牌 上 市。 第 三 种 是
控股公司在大陆上市而集团企业未在台上
市。 比 如 元 祖 股 份（603886） 上 市 主 体
为 上 海 元 祖 果 子 公 司， 曾 于 2013 年 通 过
控股公司香港梦果子国际回台湾并购元祖
实业。第四种是母公司或法人股东在台湾
上市，而子公司在大陆上市。比如亚翔工
程的子公司亚翔集成（603929）于 2016
年在 A 股上市。

相信随着大陆资本市场改革和进一步
开放，越来越多台资企业将加快进入大陆
资本市场的脚步。

资本市场 ￨ 大陆

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正成为台企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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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上市  
日期 上市板

所属证  
监会行  
业名称

总市值  
[ 单位  

：万元 ]

市盈率  
PE 

(TTM) 
[ 单位  
：倍 ]

首发  
市盈率

首发  
价格  

[ 单位  
：元 ]

收盘价  
2020- 
12-31 
[ 单位  
：元 ]

1 000536.SZ *ST
华映

1993-
11-26 主板 制造业 727,467 -14.332 　 1.68 2.92

2 002084.SZ 海鸥
住工

2006-
11-24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336,087 28.1403 27.69 8.03 7.04

3 002105.SZ 信隆
健康

2007-
01-12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253,528 24.1639 29.99 3.4 7.27

4 601002.SH 晋亿
实业

2007-
01-26 主板 制造业 467,053 39.2519 23.72 4.26 5.09

5 002158.SZ 汉钟
精机

2007-
08-17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1,206,693 38.1146 29.97 9.08 15.08

6 002162.SZ 悦心
健康

2007-
08-23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343,218 60.2558 29.88 5.08 4.21

7 002205.SZ 国统
股份

2008-
01-23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121,913 -44.5738 43.87 7.69 7.42

8 002333.SZ ST
罗普

2010-
01-12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251,302 -774.3083 62.86 22 5.08

9 002463.SZ 沪电
股份

2010-
08-18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2,976,283 22.1635 35.56 16 18.79

10 002514.SZ 宝馨
科技

2010-
12-03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195,574 -33.2371 48.94 23 4.03

11 300260.SZ 新莱
应材

2011-
09-06 创业板 制造业 305,402 39.647 46.63 27 16.78

12 002655.SZ 共达
电声

2012-
02-17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228,240 56.7509 29.73 11 7.25

13 601231.SH 环旭
电子

2012-
02-20 主板 制造业 4,246,358 24.4123 23.03 7.6 19.34

14 601388.SH 怡球
资源

2012-
04-23 主板 制造业 706,754 20.6698 18.06 13 3.02

15 300327.SZ 中颖
电子

2012-
06-13 创业板 制造业 1,281,950 61.1424 26.6 12.5 32.58

16 300378.SZ 鼎捷
软件

2014-
01-27 创业板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

服务业
666,201 58.6571 27.37 20.77 27.25

17 603306.SH 华懋
科技

2014-
09-26 主板 制造业 706,089 32.8103 19.24 12.08 22.98

附表：A 股上市台企一览 -1

大陆 ￨ 资本市场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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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上市  
日期 上市板

所属证  
监会行  
业名称

总市值  
[ 单位  

：万元 ]

市盈率  
PE 

(TTM) 
[ 单位  
：倍 ]

首发  
市盈率

首发  
价格  

[ 单位  
：元 ]

收盘价  
2020- 
12-31 
[ 单位  
：元 ]

18 603799.SH 华友
钴业

2015-
01-29 主板 制造业 13,092,090 183.5037 22.94 4.77 79.3

19 603015.SH 弘讯
科技

2015-
03-03 主板 制造业 229,596 35.8648 22.97 10.6 6.12

20 300468.SZ 四方
精创

2015-
05-27 创业板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

服务业
514,754 56.9346 22.98 18.76 20.41

21 603958.SH 哈森
股份

2016-
06-29 主板 制造业 113,679 -44.5716 22.98 9.15 6.16

22 300549.SZ 优德
精密

2016-
09-30 创业板 制造业 218,811 137.8844 22.99 15.03 22.49

23 603160.SH 汇顶
科技

2016-
10-17 主板 制造业 6,282,720 36.846 22.99 19.42 155.55

24 603886.SH 元祖
股份

2016-
12-28 主板 制造业 390,720 14.7196 22.98 10.16 17.04

25 603929.SH 亚翔
集成

2016-
12-30 主板 制造业 200,772 417.2069 13.35 4.94 11.35

26 002840.SZ 华统
股份

2017-
01-10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407,822 30.7037 22.97 6.55 10.47

27 603580.SH 艾艾
精工

2017-
05-25 主板 制造业 122,702 35.6019 22.98 9.81 11.48

28 300671.SZ 富满
电子

2017-
07-05 创业板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

服务业
539,813 72.9219 22.97 8.11 43.46

29 603922.SH 金鸿
顺

2017-
10-23 主板 制造业 223,872 -36.159 22.98 17.54 13.77

30 601138.SH 工业
富联

2018-
06-08 主板 制造业 27,739,421 16.1025 17.09 13.77 13.69

31 002938.SZ 鹏鼎
控股

2018-
09-18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9,869,810 34.8726 22.99 16.07 49.67

32 603256.SH 宏和
科技

2019-
07-19 主板 制造业 902,378 82.7942 22.96 4.43 8.83

附表：A 股上市台企一览 -2

资本市场 ￨ 大陆

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正成为台企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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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上市  
日期 上市板

所属证  
监会行  
业名称

总市值  
[ 单位  

：万元 ]

市盈率  
PE 

(TTM) 
[ 单位  
：倍 ]

首发  
市盈率

首发  
价格  

[ 单位  
：元 ]

收盘价  
2020- 
12-31 
[ 单位  
：元 ]

33 300857.SZ 协创
数据

2020-
07-27 创业板 制造业 530,440 44.1509 22.99 9.3 29.53

34 603408.SH 建霖
家居

2020-
07-30 主板 制造业 714,688 20.4179 22.98 15.53 16.31

35 605366.SH 宏柏
新材

2020-
08-12 主板 制造业 386,116 27.6983 22.78 9.98 12.2

36 688585.SH 上纬
新材

2020-
09-28 科创板 制造业 455,213 39.6076 12.83 2.49 13.16

37 003016.SZ 欣贺
股份

2020-
10-26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377,600 20.1092 16.2 8.99 9.39

38 601187.SH 厦门
银行

2020-
10-27 主板 金融业 2,620,654 14.3755 10.35 6.71 13.2

39 003019.SZ 宸展
光电

2020-
11-17 中小企业板 制造业 378,880 26.1533 22.99 23.58 30.09

附表：A 股上市台企一览 -3

大陆 ￨ 资本市场

德安两岸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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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澳 台 籍 个 人  
如 何 参 与 中 国 资 本 市 场 浅 谈  
—— 系 列 文 章 之 一 ： 二 级 市 场

文 / 张 梦 颖 注 册 会 计 师

随 着 2020 年 全 球 金 融 市 场 迎 来 了 大
幅“ 调 整 行 情 ”， 特 别 是 美 股 历 史

性 2 周内 4 次熔断超大幅度跳水对全球资
本 市 场 的 冲 击， 中 国 的 A 股 市 场 在 2014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总市值资本市场后，迎
来了另一个标签：全球最大避险市场。

《 普 华 永 道 中 国 独 角 兽 CEO 调 研
2020》 也 发 现， 独 角 兽 企 业 回 归 中 国 内
地上市意愿明显提高，计划在内地上市的
受 访 企 业 占 比 已 上 升 至 59%， 相 比 2019

年 大 幅 增 长 了 16%。 其 中，94% 的 受 访
企业有意选择在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可
以说，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利好效应
正在独角兽企业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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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 财富管理与传承

不论“全球最大避险市场”的标签是
否获得了普遍认可，拟上市企业特别是独
角兽们“用脚投票”的前瞻性行为确实让
全球的投资人都开始关注如何在全球“大
灌水”时期，通过中国的资本市场实现资
产的保值增值。

参与到资本市场整体可以分为参与股
权市场和债券市场；

其中股权市场又分为一级市场（理解
为一级市场的股权不能在公开的交易市场
转 让， 它 包 括 天 使 投 资 市 场、VC/PE 市

场，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IPO 市 场 ）， 和 二 级
市 场（ 理 解 为 投 资 者 之 间 买 卖 股 权 的 市
场，俗称在交易所“炒股”）。

梦颖计划通过系列文章，将这些参与
方式用连载的方式一一介绍给大家。今天
从最大众的方式聊起：对于非金融人士来
说，参与二级市场是可投资目标丰富、且
最方便快捷，对资产规模要求也最小的股
权投资方式了。

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主要干货：

以上图片来源《普华永道中国独角兽 CEO 调研 2020》

德安两岸双月刊



36

财富管理与传承 ￨ 大陆

港澳台籍个人如何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浅谈——系列文章之一：二级市场

1. 港澳台籍个人怎么通过开证券户在中国的二级市场买股票？

如果喜欢老牌证券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外的港澳台籍个人可以选择在持有海外牌
照的券商，开通陆港通购买 A 股股票；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港澳台籍客户推荐选择中国
的国内券商，临柜办理开户业务（不可以仅在线提交材料，需要有线下核实）。

同时，相比临柜办理，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券商如腾讯投资的富途证券因为支持非
线下办理，所以在疫情情况下很适合港澳台籍（有香港银行卡的情况下）全在线流程
开户。

一般开设证券户需要提供的数据有：

港 澳 身 份：港澳居民居住证原件或者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居民身份

证与居住地址。

台 湾 身 份：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或者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身份

证与居住地址。

开设证券账户需要绑定一张银行卡，根据券商持牌的情况不同，国际券商一般可
以接受香港银行卡和中国境内银行卡，国内券商只接受中国大陆境内银行卡。

以上仅列举部分中国境内银行

如果没有当地银行卡，一些证券公司可以对接集团内部银行（如兴业证券、兴证
国际作为境内境外券商，其集团内的兴业银行可开银行账户）或者推荐合作银行为客
户开设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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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买中国大陆的股票涉及哪些税款？

A. 关于个人所得税

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及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除了转让股票，从上市公司分得的股息红利 , 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这
部分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1) 个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按 20% 的税率缴个人所得税 ;

(2) 个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10% 的税率缴个人
所得税 ;

(3) 个人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对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B. 关于印花税

印花税在股票交易中是单向收取税种，卖的时候才收取，费率为成交金额的千分
之一。

C. 关于增值税

根据“营改增通知”及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免征增值
税。其中，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
有权的业务活动。

股票属于有价证券的一种，所以，炒股不用交增值税。

大陆 ￨ 财富管理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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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陆的股票交易中的各种费用都是怎样规定的？购买最低单位是
多少？

券商交易佣金：各大券商的交易佣金费率不尽相同，但一般会在万分之二至万分
之三之间浮动，最低收费 5 元。需要说明的是，券商交易佣金中，已经包含了证券交
易经手费（给交易所的交易费用）且双边收取（买入、卖出均收取）。

过户费：按成交金额的 0.02‰收取，不同于之前深市不收取过户费，现在沪深

两市都要收取过户费。

证 管 费：约为成交金额的 0.002% 收取，且过户费、征管费是单边收取（卖出

收取）。

买 卖 股 票 最 低 单 位 为 1 手， 但 是 不 同 于 台 湾 1 手 / 张 1000 股 的 规 定， 在 中 国 资
本市场 1 手仅 100 股。

介于交易佣金和以上的各项税费其实由上市公司或者由交易券商代扣代缴，作为
个人投资者并不需要自行申报和单独缴纳炒股相关的税费，只需要在证券账户正常操
作买入卖出，费率计算和税款代扣代缴同时在券商系统完成。

4.	不开设证券账户，有其他办法参与二级市场吗？

如 果 自 己 不 想 开 设 股 票 账 户， 或 者
没 有 时 间 精 力 去 研 究 中 国 资 本 市 场 的 企
业 表 现， 其 实 不 用 直 接 放 弃 在 中 国 资 本
市 场 的 增 值 机 会， 选 择 配 置 股 票 资 产 的
基金是个很好的参与途径。

基 金 分 为 公 募 基 金 和 私 募 基 金， 最
大的区别就是是否公开募集资金。

财富管理与传承 ￨ 大陆

港澳台籍个人如何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浅谈——系列文章之一：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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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来自兴证国际公开资料

大陆 ￨ 财富管理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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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个人普遍方便接触到的基金是通过银行代销的公募基金，且只要有中国大
陆的银行卡，在办理银行卡的同时申请开通证券交易，开立基金帐户，就可以之后在
该银行的手机银行或者网络客户端进行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各项交
易。

另外，上市公司有一套系统化的市值管理作法，从各层面努力获得公募基金、私
募基金、法人投资机构、QFII（Qualif 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合格
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券商等境内外机构投资者认同，进而达到提升股权价值之目的。
从而对于资金雄厚的个人投资者（公司等法人组织也可以），如果同时有战略方面的
考虑，也可以直接通过成为市值管理定向增发对象的方式，取得二级市场股票。

关于基金和定向增发等，我们在以后的内容会逐渐展开，分别在系列文章之二、
之三向读者们介绍这些金融工具意在如何，我们又怎样才能灵活地使用这些方法和工
具。

财富管理与传承 ￨ 大陆

港澳台籍个人如何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浅谈——系列文章之一：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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